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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3.3,3.4.1,3.4.3,3.4.4,3.5,3. 9,4.4,5. 1条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由农业部渔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渔业机械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渔业机械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牧羊集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顾海涛、赵新奇、王玮、王东、许永华。

本标准委托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渔业机械分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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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粉碎机安全技术要求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饲料粉碎机的安全设计、制造、使用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锤片式、齿爪式饲料粉碎机(以下简称“粉碎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3 安全色

    JB/T 6270-1992 齿爪式粉碎机 技术条件
    SB/T 10117锤片式粉碎机

3 安全设计要求

3.1 粉碎机的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32 各零部件的联接方式应牢固可靠，保证不因振动等情况而产生松动。

3.3 防护装置

3.3. 1外露的转动部件必须有防护装置，防护装置的网孔应保证人体任何部位不会接触转动部件。
3.3.2 防护装置应有足够的刚度，保证人体触及时不产生变形或位移。

3.4 喂料口

3.4. 1 人工喂料的青、粗饲料(青草、水浮莲等水生植物类及麦秸、玉米秸、山芋藤等秸杆类、藤类)粉碎

机的喂料斗长度不得小于500 mm;喂料斗平台高度应为700 mm-1 100 mm,

3.4.2 人工喂料的谷物类(麦类、大豆、玉米、地瓜干、碎豆饼等)粉碎机应安装可控制物料流量的颗粒

料斗。

3.4.3 系统自动喂料的粉碎机必须配有防止磁性金属异物进人粉碎室的保护装置。

3.4.4 人工喂料的粉碎机的喂料口处应有“粉碎机工作时严禁将手伸人”的警示标志。

3.5 粉碎机应装有在打开粉碎室门或粉碎室门未关闭到位时，保证电动机不能启动的联锁装置(单独

使用的功率小于18.5 kW的小型粉碎机不作规定，但制造单位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提出明确的警示)。

3.6 粉碎机应有过载保护装置、接地标志。单独使用的出厂时不配电气控制箱的小型粉碎机，制造单

位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加以说明。

3.7 粉碎机的外壳及外露零部件在设计时应避免带易伤人的锐角、利棱。

3.8 粉碎机应在醒目位置标明主轴的转向。

3.9 电气控制箱及电动机应有可靠的接地措施。出厂时不配电动机的小型粉碎机，制造单位应在使用

说明书中提出明确的警示说明。

4 制造及验收要求

4. 1 粉碎机的转子应按SB/T 10117锤片式粉碎机标准中的要求做平衡校验。



NY 644-2002

4.2 锤片式粉碎机径向相对的两组锤片总质量差不得超过5g，齿爪式粉碎机扁齿的同组重量差应符

合JB/T 6270-1992中3.4.2的要求。

4.3 所有转动部件应转动灵活，无卡滞和碰擦现象。转子上的锤片，在自重作用下，应能自如地绕销轴

转动。

4.4 防护罩、操纵机构的手柄应涂有醒目的并区别于粉碎机本色的漆。危险处应按GB 2893中的规

定标示。

4.5 粉碎机工作区域的粉尘浓度不得超过10 mg/m',

4.6产品标牌中至少应标明以下内容:
    — 产品名称;

    — 标准号;

    — 产品型号;

    — 制造单位的名称;

    — 配套功率;

    — 主轴转速;

    — 制造日期。

5 使用说明书

5. 1粉碎机制造单位应提供能够正确指导用户安装、使用、维护等内容的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应

明确规定粉碎机的用途，包括保证安全和正确安装、使用及维护的所有说明。应要求使用者按其说明合

理地使用粉碎机，同时对不按使用说明书中要求而采用其他不正确方式使用粉碎机的潜在危险提出

警告。

5.2 粉碎机的使用说明书应包括:

    a) 粉碎机的自身信息，例如:

    — 对粉碎机及其防护装置和联锁装置的详细描述;

    — 粉碎机的使用范围;

    — 主要技术参数。

    b)粉碎机的使用信息:
    — 安装条件(参见6.3);

    — 粉碎机与动力源的连接说明(参见6.2);

    — 人工喂料的安全的说明(参见3.4.4);

    — 对设定与调整的说明(参见6.4);

    — 启动及运行过程中的操作程序、方法、注意事项及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和防范措施(参见6. 5,
          6.6);

    — 禁用的信息。

    c) 维修信息:出现故障时的处理程序、简单故库分析与排除方法。

    d)制造单位的详细地址、联系电话、传真等。

6 使用要求

6. 1 使用前，操作者应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了解粉碎机的结构，熟悉其性能和操作方法。

6.2 必须根据粉碎机的标牌规定选配动力，不准随意提高主轴转速。

6.3 粉碎机的工作场地应宽敞、通风、留有足够的退避空间，备有可靠的灭火设备。

6.4 开机前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调整和保养，同时检查紧固件是否拧紧。在保证人机安全的情

况下，方可启动开机，空运转2 min-3 min后方能进料，进料前吸风系统必须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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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工作时如发生异常声响应立即停机检查，严禁在粉碎机仍在运转时排除故障。

工作完毕后须空运转1 min-2 min，待机器内部的物料全部排出后，方能停机。


